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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來函檔號：CB4/PAC/CS(66,67&67A) 

本署檔號：FSD/PAC/2016 (IV)/(III)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跟進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五號報告書》  

香港郵政的運作  

 

 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的來信收悉。  

 

 在我們的日常運作中，各派遞段的派遞郵差均無須派遞大型郵件或

單件重量超過兩公斤的郵件，而派遞段考查工作亦按照這個基礎進行。至

於屬派遞郵差職責範圍以內的郵件，在進行派遞段考查工作時，我們會考

慮派遞段的郵件量、郵件組合，以及郵件的尺寸和重量。大型郵件或重量

超過兩公斤的郵件的派遞工作，則會由特快專遞及包裹派遞隊伍負責，並

以機動車輛輔助，而有關工作亦會根據另一制度管理。  

 

 如需更多資料，請與我聯絡。  

 

香港郵政署長  

 

 

（陳仁深     代行）  

 

 

副本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傳真號碼： 2588 142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傳真號碼： 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傳真號碼： 2583 9063）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2921 2207 
2868 0046 


